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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协议 

 

甲方：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俞波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５号五矿集团办公楼Ａ座北翼三层 

 

乙方：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焦健 

注册地址：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新建路36号 

 

鉴于： 

1、甲方是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五矿集团”)下属金融机构，于1992年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2001年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是由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现变更为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现更名为五

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两方共同出资，接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的非

银行金融机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50,000万元（含1500万美元）。经核

准的经营范围为：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

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

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

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

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

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

投资。 

2、乙方是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上市公司，其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股票简称“*ST关铝”，股票代码为“0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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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甲方作为五矿集团下属金融机构，对乙方及附属公司(附属公司包括乙方全资

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运营情况有较为深入的认识，可向乙方及附属公司提供

较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更为方便及高效的金融服务；甲方受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的监管，并按照监管机构发布的规则和运营要求提供金融服务，有权

利对五矿集团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业务。 

4、乙方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在了解及认可甲方提供的金融服务的情况下，同意

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接受甲方的服务。 

 

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下协商一致，于2012年【】月【】日在北

京签署以下协议： 

 

1、服务内容及费用 

（1）财务、融资顾问业务，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办理上述业务，甲方收费不高于同业的收费水平，同时也不高于甲方向其它公司

开展同类业务的收费水平。 

（2）结算业务，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乙方在甲方开立结算帐户，并签订开户、网上结算协议，甲方为乙方提供收款、

付款服务，以及其他与结算业务相关的辅助服务。提供上述结算服务，甲方收费

不高于同业的收费水平，同时也不高于甲方向其它公司开展同类业务的收费水

平。 

（3）代理保险业务。 

代理费按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标准收取，中国保监会没有规定的按同业水平收取，

同时也不高于甲方向其它公司开展同类业务的收费水平。 

（4）存款业务。 

A、按照“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原则，甲方为乙方提供存款服务，乙方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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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公司在甲方的存款时点金额不超过3亿元，甲方给乙方的存款利率应不低于

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存款基准利率，也不低于甲方向五矿集

团成员单位提供存款业务的利率水平。 

B、如甲方的基本财务指标不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企业集团

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第34条等的规定，则乙方不再将其货币资金存放于甲方。 

C、乙方按照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六章的相关规定专户存储

募集资金，不将募集资金存放于甲方。 

（5）票据承兑、贴现和提供担保等业务。 

具体业务办理由双方按照公允、公平、自主、自愿的原则协商办理，费率或利率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国家没有规定的，按照不高于同业水平执行，同时也不

高于甲方向其它公司提供同类业务的收费水平。  

（6）贷款业务。 

甲方向乙方发放贷款的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基准贷款利率执行，且

贷款利率将不高于同期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同时，不高于甲方向五

矿集团成员单位同种类贷款所定的利率。 

（7）经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可从事的其他业务。 

2、乙方及所属公司有权结合自身利益自行决定是否需要及接受甲方提供的上述

服务，也有权自主选择其它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 

3、本协议有效期内，如果甲方出现《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7号--涉及财务公

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信息披露》第十二条的任何一种情形，应于该事实发

生之日起3日内日通知乙方。 

4、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 

5、本协议签署后，须经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报经股东大会批准后方能生效。

在乙方董事会、股东大会上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应在该项议案进行表决时予以回

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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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协议有效期一年，自生效之日起计算。 

7、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的约定，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由此给

守约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8、凡因执行本协议导致的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

商不能解决，双方均将争议提交甲方注册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9、本协议一式两份，由协议双方各执一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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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 

甲方：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2012年   月   日 

 

 

 

 

 

乙方：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2012年   月   日 




